
襄垣县涉企保证金目录清单

1

工资

保证

金

人力

资源

社会

保障

部

《国务院关

于解决农民

工问题的若

干意见》（国

发〔2006〕5

号）

《国务院办

公厅转发解

决企业工资

拖欠问题部

际联席会议

关于推进企

业解决工资

拖欠问题若

干意见的通

知》（国办

发〔2006〕

91 号）

《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全

面治理拖欠

农民工工资

问 题 的 意

见》（国办

发〔2016〕1

号）

《长治市建

筑领域工资

保证金管理

制度实施细

则（试行）》

（长劳社字

［2009］28

号）规定：

工 程 造 价

5000万（含）

以 下 的 按

3％预存；工

程 总 造 价

5000 万 至

10000 万

（含）按2％

预存；工程

总 造 价

10000 万以

上按 1％预

存。

施工总承包

单位持《中

标通知书》、

《建设施工

合同》到项

目所在地劳

动监察机构

领取《预存

工资保证金

通知书》；

将工资保证

金预存至指

定账户；持

银行进账单

到劳动监察

机 构 开 具

《建筑企业

工资保证金

预存证明》。

工 程 结 束

后，在项目

工地将工资

发放情况公

示 7 日，建

筑施工企业

持《工程竣

工决算书》

和施工期间

工资发放表

到劳动监察

机构审核，

确定无拖欠

和克扣工资

行为的，在

5 个工作日

出具《返还

工资保证金

通知书》，

将预存工资

保证金及利

息返还至预

存 单 位 账

户。



2

旅游

服务

质量

保证

金

旅游

局

《中华人民

共和国旅游

法》

《旅行社条

例》

经营国内旅

游业务和入

境旅游业务

的旅行社，

应当存入旅

游服务质量

保证金人民

币 20 万元；

经营出境旅

游业务的旅

行社，应当

增存旅游服

务质量保证

金 人 民 币

120 万元。

旅行社每设

立一个经营

国内旅游业

务和入境旅

游业务的分

社，应当向

其保证金账

户增存人民

币 5 万元；

每设立一个

经营出镜旅

游业务的分

社，应当向

其保证金账

户增存人民

币 30 万元。

旅行社应当

自取得旅行

社业务经营

许可证之日

起 3个工作

日内，在国

务院旅游行

政主管部门

指定的银行

开设专门的

旅游服务质

量保证金账

户，存入旅

游服务质量

保证金，或

者向做出许

可的旅游行

政管理部门

提交依法取

得的担保额

度不低于相

应保证金数

额的银行担

保。

旅行社自交

纳或者补足

旅游服务质

量保证金之

日起三年内

未因侵害旅

游者合法权

益受到行政

机关罚款以

上处罚的，

旅游行政管

理部门应当

将保证金的

交存数额降

低 50％，并

向 社 会 公

告。旅行社

可凭省、自

治区、直辖

市旅游行政

管理部门出

具的凭证减

少 其 保 证

金。旅行社

不再从事旅

游业务的，

凭旅游行政

管理部门出

具的凭证，

向银行取回

保证金。


